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高层次
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卫生健康委，委所属单位，有关民营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全国卫

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国卫人发〔2016〕69 号）、《中

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〈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〉》（云发〔2016〕27 号）和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

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决定》

（云发〔2016〕38 号）精神，根据《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

发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生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办法及调整后有关

管理机构名单的通知》（云卫科教发〔2017〕14 号）要求，我

委将启动新一轮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选拔工作。现将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范围及条件

面向全省医疗、预防、保健、科研、教学等领域（含民营

机构）的在职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进行选拔（不包括中医

中药类别）。具体申报基本条件和选拔要求按照《云南省卫生

计生委关于印发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生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办法

及调整后有关管理机构名单的通知》（云卫科教发〔2017〕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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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规定的各层次候选人遴选标准和条件进行，鉴于昆明以外

州市既往入选人才较少，为促进州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

昆明以外州市级医疗机构申报人学历放宽到医学学士。

二、选拔程序

（一）申报

1.根据《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

生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办法及调整后有关管理机构名单的通知》

（云卫科教发〔2017〕14 号），由符合条件的人员填写《云南

省医学领军人才申报表》《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申报表》或

《云南省医学学科后备人才申报表》。

2.云南省卫生健康委所属单位（含民营）通过所在单位评

审、考核等方式推荐候选人人选，在申报表封面及表格中第十

部分“单位审核意见”处加盖单位公章，并将推荐人选材料报

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云南省

卫生健康委科教处）。

3.州（市）、县（区）级医疗卫生单位（含民营）的申报

工作由各州市卫生健康委组织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在申报表封面

及表格中第十部分“单位审核意见”处加盖单位公章，州市级

单位申报需由各州市卫生健康委在申报表中签署推荐意见后，

再将推荐人选材料报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领导

小组办公室（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）。

4.每位申报人申报附件材料要附所在单位纪检部门的廉洁

函（证明）原件，并经所在单位纪委书记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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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审查

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

申报表及相关材料后，进行资格审查。

（三）评审

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资

格审查通过的申报人名单，报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

培养专家评审委员会(以下简称专家评审委员会)，专家评审委

员会根据申报人所在学科进行分组评审，通过客观评分、答辩

评分等评审程序，在规定限额内择优提出拟入选人员。

（四）公布

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培养领导小组根据专家评

审委员会推荐的拟入选人员名单，确定拟入选人员，报省卫生

健康委党组同意后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省卫生健康委公布

入选人员名单。

三、申报时限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《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

生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办法及调整后有关管理机构名单的通知》

（云卫科教发〔2017〕14 号）、申报附件材料要求、答辩注意

事项、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申报表、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申

报表和云南省医学学科后备人才申报表等相关文件及申报表格

请自行在“云南省卫生科技教育”网（ynwskj.com）下载。请

申报人严格按照申报表的格式及内容进行填报，严禁自行修改

申报表内容及格式。请各申报单位严格把关，因申报人或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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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按要求填报造成资格审查不合格的，其责任由本人或单位承

担。

（二）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5 日前（逾期不予受

理）。请各单位将推荐人选的申报表各一式十份（附证明材料

一式一份）及电子版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报送地点：昆明市关上国贸路 309 号政通

大厦 525 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 坤 0871-67195168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生技术人才培养实

施办法及调整相关管理机构的通知

2.申报附件材料要求

3.答辩注意事项

4.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申报表

5.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申报表

6.云南省医学学科后备人才申报表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

2019 年 12 月 18 日


